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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<作業流程圖>> 

  

<<作業期限>> 

1. 公保費、退
撫基金、勞

保費於每月

10日繳交。 

2. 健保費於每
月 15日繳

交。 

作業注意事項  

使用表單文件 

外部申請者所需之表單文件 內部使用之表單文件 

  

 

1.人事室提供公保費、公健

保費及退撫基金帳單。 

2.軍訓室提供軍健保費帳單 

出納組核對「帳單金額」和「未

沖銷明細金額」是否相同。 

人事室(或軍訓室)

將繳款單核銷憑證

併同未沖銷明細及

退費清冊送主計室

開立傳票。 

出納組開立支票並

製作匯款清冊陳核。 

金額不足者，由人事室(或軍訓

室)通知當事人補繳；需退費

者，由出納組造具退費清冊。 

送交臺灣銀行作業 

出納組將臺銀作業後單據裝

訂於傳票後送主計室歸檔。 
結束 


